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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为了适应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形势，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收更多的投资者到我市投资兴办企业，促进我市经济发展，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颁布的有关政策，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研究，现就进一步鼓励外来投资的若干政策提出如下意见：
　　一、鼓励境内外个人、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特别是大企业(集团)、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统称外来投资者)来我市投资，注册设立独资、合资和合作企业，参与本市企业改革、改组、改造，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产业化，从事有利于本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个产业。
　　二、成立“咸宁市外来投资企业联合办公中心”，该中心直接隶属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其工作人员由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派驻，并定时在中心上班。该中心实行“一室式”办公、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处理，即投资项目的所有手续均由中心全面代办，并在一栋房子内全部办毕。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环境问题由中心负责调处，各种评比、验收以及各项收费性检查由该中心审定。本《意见》中各项奖励的申报、审核、报批手续由中心负责办理。市外来投资企业联合办公中心具体工作办法另定。各县、市、区可相应成立“联合办公中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工作。
　　三、外来投资者在我市兴办企业，办理各类手续只收取证照工本费。企业正式投产后的各项规费实施“免一减二”：即正式投产后第一年度内免交全部行政事业性收费，第二、三年度减半收取，从第四年起按规定下限收取。
　　四、对发展高新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型企业和旅游开发、农业开发，上述减半期限还可增加一年，达到“免一减三”，从第五年度起按规定下限收取。
　　五、对高新技术型企业，其生产和科研设备可采取加速折旧的办法，年综合折旧率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再提高30%。
　　六、对收购、兼并国有、集体企业的，国有资产经国资管理部门审核，其交易价格可低于评估值。原企业的用水、用电容量可保留或带入相关新企业，免收过户费。原企业职工继续聘用的，劳动从事部门免收管理费。
　　七、外来投资者在温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内投资兴办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生产性企业，无偿提供土地。
　　八、外来投资者在我市兴办高新技术型、高附加值和产品出口型企业，其生产性用地价格在本市公布的综合地价基础上优惠50%，其他类型企业优惠30%。
　　九、投资者租用场地的，其场地使用费或土地使用费，从获得土地使用权之日起五年内免缴，从第六年开始按规定标准的20%缴纳。
　　十、外来投资者所属管理人员及其家属可在我市落户，办理《暂住证》，只收工本费。其子女入托、入学、升学、招工、招干享受本市居民同等待遇。住满两年的，可免费转为本市非农业户口。持有暂住证一年以上的，因贸易往来、技术合作、学习考察等业务需要出国(境)的，可由本市有关部门按规定及时审批办理出国(境)手续。
　　十一、外来投资者从市外引进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各类专业人才，引进方式可以调动、兼职，也可以短期工作，实行“一证通”的管理办法和全员人事代理服务，愿意入户本市的，由本市有关部门免费为其办理常住户口手续。
　　十二、外来投资者所属专业技术人员，可向本市人事部门申请评审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符合任职条件，可破格晋升职称，可低职高聘。职工可参力口本市组织的种类技术培训和技能鉴定，并向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技术等级证书和技师职称的评定。
　　十三、凡因来我市工作而辞去公职的外地专业技术人员，经考核确认，要免费重新办理录用手续，恢复原干部身份、技术职务、工资标准，工龄连续计算，并免费办理本市常住户口手续。具体引进各类人才的优惠政策，可按咸政发[2000]8号文执行。
　　十四、外来投资者按本市有关规定，可为其职工办理《劳动手册》、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缴存住房公积金，持有市户口或其他有效证件的职工，在本市缴存住房公积金一年后，可按规定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
　　十五、外来投资者在股份制改造、债券发行、股票上市、经营资质评审;享受特殊的国家产业开发补贴、产品鉴定、评优参展、项目招投标、申办自营进出口权、出口退税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面与本市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十六、严禁以各种名义向投资者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由外来投资企业联合办公中心会同物价部门向投资者统一发放《企业交费登记簿》。行政事业单位向企业收费时，必须出示国务院或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有关文件和本市物价部门发放的收费许可证，并逐项据实填写《企业交费登记簿》，如不据实填写的，企业有权拒绝交费，并向外来投资企业联合办公中心举报。
　　十七、建立外来投资企业生产发展基金，专项用于外来投资企业的贷款贴息、贷款担保、科技风险、技术进步项目拨款和专项补助。投资者在我市兴办的各类企业，自投产之日起三年内，按其实际上缴税收的本级所得总额的一定比例，年终一次性为其拨付生产发展基金：年上缴总额在10万元(含10万元)至30万元的，按20%拨付(指本级所得部分，下同);年上缴总额在30万元(含30万元)至50万元的，按30%拨付;年上缴总额在50万元(含50万元)至100万元的，按40%拨付;年上缴总额在100万元(含100万元)至500万元的，按50%拨付;年上缴总额500万元以上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附加值和产品出口型企业在以上优惠等级的基础上生产发展基金拨付比例再提高10%。
　　十八、向我市转让高新技术、专利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或以技术成果入股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其入股技术作价金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最高允许达到49%。其技术成果使我市企业当年受益的，按受益额度由受益方一次性奖励技术拥有者，标准如下：其技术使该企业当年新增税额达到100万元的，奖励本市城区内100平方米三室二厅住房一套，愿意落户我市的，免费解决本市常住非农业户口;其技术使该企业新增税额达到200万元以上的，奖励本市占地150平方米的双层别墅一栋，普通国产轿车一辆。以上标准各地还可适当提高。
　　十九、本市出台的其它有关鼓励投资的政策与本《意见》不相符的，照本《意见》执行。本《意见》具体执行中的有关问题由咸宁市外来投资企业联合办公中心负责解释。
　　二十、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市有关部门可根据本《意见》精神，制订具体实施细则。

